
 
 

銓敘部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l 1 1年9月 1 2 日

發文字號 ： 部銓五字第 1 11 548886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 女口吉兌明四

地址： l 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l之2號

傳真 ： 02 82366563 
承辦人 ： 洪千惠
電話 ： 02-82366559
E-Mai 1 : jenny529@mocs. gov. tw 

主話：關於權責機關擬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以下簡稱調任

辦法）規定調任現職公務人員，應注意之相關事項一案，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公務人員。

言兌明 : 

一、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8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 19條第4項規定，現職公務人員之調任，必要時，得

就其考試、學歷、經歷或訓練等認定職象專長，並得依其

職象專長調任﹔現職公務人員調任時，其職象專長認定標

準、再調任限制及有關事項之辦法，由本部擬訂，報請考

試院核定之，是考試院據以訂定（修正）發布調任辦法。另

為因應職象說明書及職組暨職象名稱一覽表於民國109年1

月 16 日 修正施行，本部已通盤檢討認定職系專長案件之相

關原則，並以109年1 月 22 日部銓五字第 1094889313號及

110年1 1 月 1 日部特一字第 1 105391639號等通令，供機關人

事人員及公務人員參考。又現職公務人員縱先經本部認定

有無其備某一職象之職象專長，其日後調任送審時仍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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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任當時適用之法令為審核依據，且調任辦法部分規定設

有採計年限之限制，尚無從以本部先行認定結果，即據以

免除適用調任當時之法令。

二、 茲以現職公務人員認定職＊專長之目的，你擬以該職＊專

長調任，但其縱經本部依調任辦法第5條至第8條規定認定

具有某一職系之職＊專長，如未經機關同意任用，亦無從

擔任該職是這職務 。 又前開法規及相關通令，均未定有公務

人員擬依職系專長調任前，須先經由本部確認之相關規定 。

是為利現職公務人員調任並搏節行政資源，爾後各機關如

擬進用依調任辦法規定調任之現職公務人員，應注意之相

關事頃，說明如下：

（一）權責機關擬依調任辦法相關規定進用現職公務人員時，

除另有規定外，應由權責機關依調任辦法相關規定、本

部前開109年1 月 22 日及l 10年1 1 月 1 日通令等，先行審查

其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 ：

1 、所具資歷如屬得明確認定者，權責機關逕予辦理後續

相關調任事宜，無須由現職公務人員來文請本部協助

認定職系專長﹔惟任用與否，鋒、屬用人機關首長權責，

且日後如經機關派代送審時，應以所繳附證明文件及

依調任時適用之法令規定辦理﹔另如於限制轉調期限

內之調任，尚須符合轉調機關之限制 。

2 、所具資歷如非屬得明確認定者，權責機關可就其擬任

機關 、 職稱及職系，配合擬適用調任辦法之條款，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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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了

齊學位證書 、 成績單 、 服務證明書等相關證明，洽本

部暸角平 。

（二）請權責機關於辦理此類案件時，確實依任用法、調任辨

法及相關通令規定辦理，以避免進用未其職系專長之現

職公務人員，致生撤銷派令及無法遞補人員之情形 。

三、至現職公務人員擬依調任辦法第5條至第8條規定調任時，

如有疑義，請逕洽權責機關依前開處理方式辦理 。

四、檢附「認定職~專長案件相關作業說明 」 l份供參 。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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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職系專長案件相關作業說明 
    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略

以，現職公務人員之調任，必要時，得就其考試、學歷、經歷或訓

練等認定其職系專長，並得依其職系專長調任。是以，現職公務

人員如無法逕依其考試資格或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以下簡稱

一覽表)等規定調任職務之職系者，尚得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

法(以下簡稱調任辦法)，配合其所具官等任用資格，認定具有擬

調任職務職系之專長，並依該職系專長調任。 

    權責機關擬依調任辦法相關規定進用現職公務人員時，除另

有規定外，應由權責機關依調任辦法相關規定、本部 109 年 1 月

22 日部銓五字第 1094889313 號及 110 年 11 月 1 日部特一字第

1105391639 號令等，先行審查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其所具資歷

如屬得明確認定者，權責機關逕予辦理後續相關調任事宜；其所

具資歷如非屬得明確認定者，權責機關可就現職公務人員之擬任

機關、職稱及職系，配合擬適用調任辦法之條款，備齊學位證書、

成績單、服務證明書等相關證明，洽本部瞭解。（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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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調任辦法第 3 條規定，得依該辦法規定認定職系專長並調

任之現職公務人員，係指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所定各機關除政

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於其組織法規中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

並經本部銓敘審定列有職系現仍在職之人員。此外，部分公務人

員於其任用依據之法規定有職系調任之限制規定者，則應依其規

定辦理。換言之，非現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3 條之 1 第 2款規

定之檢覈人員、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規定轉

任人員、醫事人員任用條例任用之醫事人員、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任用之警察官制人員等，非屬調任辦法第 3 條之適用對象；經本

部銓敘審定「以技術人員任用」人員，僅得依調任辦法調任技術

職系職務。 

    又為配合職系說明書及一覽表於 109 年 1 月 16 日修正施行，

本部已通盤檢討認定職系專長案件之相關原則，並以前開 109 年

1 月 22 日及 110 年 11 月 1日等通令供參。茲就以「學歷」及「學

分」等方式認定職系專長，簡要說明如下：     

一、以學歷認定職系專長：依調任辦法第 5條第 2 款、第 6條第 3

款及第 7 條第 3 款等規定辦理以學歷系所、科別性質認定職

系專長案件時，係以學系、輔系、研究所或科別名稱與擬調任

職務職系名稱相同或近似者認定之；又其系所、科別等名稱與

擬調任職務職系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普通考試(以

下簡稱高普考試)該職系「考試類科」名稱或「職系說明書子

項」名稱相同或近似者，亦得予以認定與該職系性質相近。 

  (一)系所科別名稱與擬調任職務職系名稱相同或近似者：以電

機工程學系畢業之學歷，與電機工程職系名稱相同，得認

定具有電機工程職系之專長。類此情形，舉例如下表所示： 

序 

號 
系所科別 

得認定具有該

職系之專長 

序 

號 
系所科別 

得認定具有該

職系之專長 

01 財務金融系 財稅金融 04 藥學系 藥事 

02 法律學系 法制 05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 

03 建築學系 建築工程 06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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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系所科別名稱與擬調任職務職系「考試類科」名稱相同或

近似者：以環境工程學系畢業之學歷，與土木工程職系考

試類科「環境工程」名稱相同，得認定具有土木工程職系之

專長。類此情形，舉例如下表所示： 

序號 系所科別名稱 考試類科 得認定具有該

職系之專長 

01 公共行政學系 一般行政 綜合行政 

02 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 文教行政 

03 水產養殖系 養殖技術 水產技術 

04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 土木工程 

05 景觀學系 景觀 景觀設計 

06 護理學系 公職護理師 衛生技術 

07 車輛工程科 汽車工程 機械工程 

  (三)系所科別名稱與擬調任職務職系「職系說明書子項」名稱

相同或近似者：以企業管理學系畢業之學歷，其學系名稱

與經建行政職系說明書子項「企業管理」相同，得認定具有

經建行政職系之專長。類此情形，舉例如下表所示： 

序號 系所科別名稱 職系說明書子項 得認定具有該

職系之專長 

01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 經建行政 

02 觀光學系 觀光行政 經建行政 

03 醫務管理學系 醫務管理 衛生行政 

04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與安全 資訊處理 

  (四)如為複合式系所科別名稱(按：例如土木與防災研究所、政

治法律學系等)，尚非屬得明確認定者。 

二、以學分認定職系專長：依調任辦法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6 條第

4 款等規定，所稱之「性質相近」，係以其所修習科目，依高

普考試專業科目，參酌調任職務之職系說明書所定工作性質

及內容，計其學分，但科目相同或類似之學分應合併計算，最

高以 6 學分為限。如申請認定之職系於高普考試設有考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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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者，以該職系各考試類科涵蓋之專業科目為採計範疇。又

上開得採計之學分，於調任時如已逾 10 年者，即無法採計。 

(一) 常見態樣 

      1.現職公務人員係某大學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其最近

10 年在大學系所(含尚未畢業者)，曾修習與綜合行政職

系性質相近之科目，計有：行政法 4 學分、行政學 4 學

分、政治學 4 學分、公共政策 4 學分、公共管理 4 學

分(按：上開科目與高普考試綜合行政職系考試類科之應

試專業科目名稱完全相同)，合計達 20 學分，依現行調

任辦法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6 條第 1 款規定，得認定具有

薦任職務綜合行政職系之專長。 

      2.現職公務人員係某專科學校畢業，其最近 10 年在專科以

上學校(含尚未畢業者)，曾修習與文教行政職系性質相

近之科目，計有：行政法、行政法概要，以上科目最高採

計 6 學分(按：科目相同或類似之學分應合併計算，最高

以 6 學分為限)；教育行政學 4 學分；教育心理學 4 學

分；教育哲學 2 學分；比較教育 2 學分；教育概要 2 學

分，合計達 20 學分，依現行調任辦法第 6 條第 4 款規

定，得認定具有薦任職務文教行政職系之專長。 

  (二)現職公務人員最近 10 年曾修習擬採計之 20 學分之科目名

稱，如與高普考試該職系考試類科專業科目名稱不完全相

同者，尚非屬得明確認定者。又倘其僅為高級中學或高級

職業學校畢業者，則尚無法以學分方式認定具有擬調任之

各官等職務職系之專長；另如其僅為專科學校畢業者，亦

無法以學分方式認定具有擬調任之簡任職務職系之專長。 





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105.3.28 修正） 
第 5 條 

  現職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資歷之一者，得認為具有擬調任之簡任職務職系專長： 

  一、經公務人員考試或升（官）等考試及格，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以上任用資格，其考試類科或職系與調任

職務職系性質相近。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其學系、輔系或研究所性質

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其最近十年在大學系所（含

尚未畢業者），曾修習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之科目二十學分以上；其所修習科目，依公務人員高

等考試三級考試專業科目，參酌調任職務之職系說明書所定工作性質及內容，計其學分。但科目相同

或類似之學分應合併計算，最高以六學分為限。 

  四、曾任行政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薦任第九職等、相當薦任第九職等以上職務或曾任中校以上

軍官滿二年，且其工作性質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 

  五、曾任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及年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以上之民營

事業機構依法委任之經理人、執行業務股東、董事長或技術部門、專業部門最高主管職務滿二年，且

其工作性質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 

  六、最近五年在政府機關主辦、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公立教育訓練機構或財團法人主辦之教育訓練機

構，接受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程度相當之教育訓練結業，其專業課程累積達三百六十小時以上，

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其每次所接受之專業課程時數達十八小時以上始得採計，且依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專業科目，參酌調任職務之職系說明書所定工作性質及內容，計其時數。但相同或類似之

訓練應合併計算，最高以一百零八小時為限。 

第 6 條 

  現職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資歷之一者，得認為具有擬調任之薦任職務職系專長： 

  一、具有第五條各款資歷之一。 

  二、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取得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用資格，其考試類科或職系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

近。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專科學校畢業，其科別性質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

近。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其最近十年在專科學校以上學校（含

尚未畢業者），曾修習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之科目二十學分以上；其所修習科目，依公務人員高

等考試三級考試或普通考試專業科目，參酌調任職務之職系說明書所定工作性質及內容，計其學分。

但科目相同或類似之學分應合併計算，最高以六學分為限。 

  五、曾任行政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委任第五職等以上、相當委任第五職等以上職務或曾任中尉

以上軍官滿二年，且其工作性質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 

  六、曾任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實收資本額及年營業額均達第五條第五款所定標準額二分之一以上之民營事

業機構依法委任之經理人、執行業務股東、董事長或技術部門、專業部門最高主管滿二年，或同條款

所定之民營事業機構依法委任之中級經理人員或技術部門、專業部門之中級主管滿二年，且其工作性

質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 

第 7 條 

  現職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資歷之一者，得認為具有擬調任之委任職務職系專長： 

  一、具有第六條各款資歷之一。 

  二、經公務人員考試或升（官）等考試及格，取得委任第二職等以下任用資格，其考試類科或職系與調任

職務職系性質相近。 

  三、在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其科別性質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 

  四、曾任與調任職務所列最低職等低一職等或相當低一職等以上之職務滿二年，且其工作性質與調任職務

職系性質相近，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 

第 8 條 

  現職公務人員，經依其他法律規定，接受專長轉換訓練或專業訓練取得之專長，得認為具有該訓練之職系

專長。 

  現職公務人員，在本機關任職滿三年，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知能足以勝任，

繳有服務機關證明文件，且其資歷依銓敘審定之官等分別已達前三條所定學分、年資或時數二分之一以上

者，得認為具有本機關職務列等相同或最高列等相同之非技術類職系職務之職系專長。 



回

受文者：審計部人事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l 10年1 1 月 1 日

發文字號：部特一字第 1105391639號

速別：最速件

銓敘部令

一、各機關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5條第4款、第 6條第5款

及第7條第是款等規定，以經歷認定職~專長案件時，如係、

曾任機關（構）列有職象職務並經銓敘審定有索之年資，倘

該職系與擬調任職務職系，依職組暨職象名稱一覽表規定，

你列屬「同一職組」或「視為同一職是且」（含得單向調任

或得相互調任）者，均得認定為性質相近。

二、本部 109年1 月 22 日部銓五字第 1094889313號令有關以審定

職象有案年資認定職~專長之解釋，以及本部歷次函釋與

本令釋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均停止適用。

正本：考試院編暴室（請刊登公報）

副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務部

部長

審計部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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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銓敘部令

受文者 ：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囡 109年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部銓五字第1094889313號
速別：最速件

守軍王
叫
耐
心
M
u
l
－
－
W叩門打
芯
河叫汙且

! 

圖
圓
圓
－

A
V
（J
i
－－配合職象說明書及職是且暨職象名稱一覽表（以下簡稱一覽表）於民

國 109年1 月 16 日修正施行，有關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以下

簡稱調任辦法）認定職系專長案件，經本部重新檢討後，除另有

規定外，辦理認定相關原貝村口下：

一、依調任辦法第5條第 2款、第 6條第3款及第7條第 3款等規定

辦理以學歷象所、科別性質認定職象專長案件時，係、以學

系、輔系、研究所或科別名稱與擬調任職務職象名稱相同

或近似者認定之﹔又其~所、科別等名稱與擬調任職務職

~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普通考試（以下簡稱高

普考試）該職象「考試類科」名稱或 「職象說明書子項」

名稱相同或近似者，亦得予以認定與該職急性質相近 。

二、依調任辦法第5條第 3款、第 6款及第6條第4款等規定辦理

以學分或訓練日寺數認定職系專長案件時，去口申請認定之職

象於高普考試設有考試類科者 ，你以該職系各考試類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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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之專業科目為採計範疇。

三、依調任辦法第5條第4款、第 6條第5款及第7條第4款等規定

辦理以經歷認定職象專長案件時，如你曾任未列有職系職

務年資，係、依機關閉立之服務證明書所載主要工作內容，

對照職象說明書認定條屬何職象後，倘該職系與擬調任職

務職象相同者，即認、屬性質相近﹔如你曾任機關（構）列有

職象職務並經本部銓敘審定有素之年資，倘該職系與擬調

任職務職象於一覽表中列為同一職組，即言忍屬性質相近 。

正本：考試院編慕室（請刊登公報）

副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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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後段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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